
采购需求说明书

“★、▲”号条款

《采购需求说明书》中标注有“★”号的条款必须实质性响应，负偏离（不满足要求）

则应答无效。标注“▲”号的条款为重要指标，负偏离（不满足要求）将导致技术得分的损

失。

一、采购内容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拟为广州地区分支机构及广州外围机构选定食材配送

选型入围供应商。

★（一）食材品类：主要包括但不限于鲜肉类、家禽、生鲜海产、蔬菜、水果、奶制品、

冻品和干货粮油面粉配料等副食品，具体采购的食材、品牌及数量由采购人采购时确定。

★（二）配送范围：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广州地区机构（目前预计有南沙

分行、增城分行、开发区分行、花都分行、荔湾支行，最终以签署采购合同为准）及位于清

远市清城区龙塘镇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研修中心。如有需要，可扩展至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广州、佛山地区设立的其他机构。

★（三）价格：在基准价基础上按折扣计算后的价格作为我行食材采购单价的定价，即

采购价=基准价*折扣。

如，折扣报价为 9 折，则供应商提供的该批次食材清单报价时，采购价=基准价×90%。

（例如：如大米基准价为 4元/斤，折扣为 9折，则我行采购价为 4*90%=3.60 元/斤）。

基准价设定方法：每月月末最后一个工作日为市场食材基准价调研日，以调研日当天的

市场价格作为次月食材报价的基准价。如以下第 1项的相关网站在调研日当天未公布市场价

格，可以离调研日最近日期公布的市场价格作为次月食材报价的基准价。相关网站或 APP 中

每次食材价格调研均须进行截图并由双方指定人员签字确认后留底作为基准价的依据。对以

下第 4项情况，则由双方组成不少于 3 人的调研小组，调研后的市场价由调研小组所有人员

签字确认后留底作为基准价的依据。食材报价基准价按以下顺序确定：

1、参照有食材配送需求的机构所在地发改部门公布价格，其中：

※ 广 州 地 区 机 构 ： 参 考 广 州 菜 篮 子 网 站

（http://121.8.226.252/basic/sendReportInfoes）公布的“全市菜篮子平均零售价”、“全

市 32 种蔬菜平均零售价”、“米袋子行情”、“瓜果和牛奶”中的价格作为基准价。

※ 研 修 中 心 ： 参 考 清 远 市 发 展 和 改 革 局 网 站

（http://www.gdqy.gov.cn/channel/qysfzhggj/index.html)或键入中文搜索或清远发改局



微信公众号)公布的清远市农副产品市场价作为基准价。

※ 佛 山 地 区 机 构 ： 参 考 佛 山 市 发 展 和 改 革 局 网 站

（http://fsdr.foshan.gov.cn/fsfgj/fhj/bmcx/jgcx/nfcp/qsjg/）公布的全市农副产品价

格作为基准价。

如双方合作期间上述地区网址有更新，以最新网址为准。

2、对于第 1项未公布的品类，则以“京东 APP”中的京东超市该品类的正价作为基准价。

3、对于第 1、2 项均未公布的品类，则以“天猫 APP”中的天猫超市该品类的正价作为

基准价。

4、对于第 1、2、3项均未公布的品类，则由采购人选定当地大型商超或当地知名大型农

贸市场并经采购人有权审批人审批同意后作为基准价调研的场所。

备注：采购人如采购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辖内扶贫项目的农副产品或在“中银善源”采

购平台采购农特产品的，可不受折扣条件限制，以平台价格和扶贫户农副产品零售价格作为

采购货物单价的定价参考。

结算标准：实际结算的金额按实际供货量且扣除相关违约金后（若有）进行结算。采购

价包括但不限于仓储费、配送费、人工费、检测费、采购费和税费等费用的包干价（指的是

收费模式为一价全包），我行不另行支付其它费用。主供应商和备选供应商需考虑所报折扣对

应的供货价格均为包含了货物、包装、运输、保险、税费及其他所有相关服务费用，主供应

商和备选供应商不得以任何理由再向采购人申请增加其他款项。

★（四）入围供应商数量

选定四家入围供应商，入围协议有效期内，由采购人有食材配送需求的机构，根据四家

供应商折扣优惠、食材品质、服务质量、配送时效等因素择优选定本机构食材配送供应商并

签署采购合同，如供应商在采购合同履行期间因食材品质、服务质量、配送时效等原因不能

满足采购人需求机构要求且在限期内无法整改到位的，需求机构有权与供应商提前解除采购

合同并重新在入围供应商中另行选定本机构食材配送供应商。

入围协议有效期内，采购人可视食材配送新增的机构数量，在四家入围供应商中发起价

格更新。

入围协议到期前采购人视入围供应商后评价情况，启动续聘程序，在四家入围供应商中

发起价格更新。

除采购文件中明确外，入围供应商不得以任何方式对本项目进行转包或分包。

在服务期限内，采购人可结合各机构的使用及后评价情况调整供应商使用规则，包括但

不限于统一切换供应商、变更供应商使用规则等。



（五）入围协议期限：采购人分别与入围供应商签署两年的合作协议。每年由采购人定

期进行后评价，后评价良好及以上的，入围协议继续履行，后评价为良好（不含）以下，采

购人有权终止入围协议。本次选型入围完成后，各需求机构在现合同执行完毕并履行相关审

批手续后，与本次入围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采购合同到期日与合作协议到期日保持一致。

二、服务要求

（一）配送服务时效：按照采购合同约定的时间送达指定地点。

（二）配送机构（将根据采购人实际需要适时调整配送机构，供应商不得因配送地址调

整而单方面降低供货标准或提高供货价格）：

机构名称 详细配送地址

南沙分行
分行本部：广州市南沙区横沥镇明珠一街 1号

16 楼

增城分行

分行本部：广州市增城区荔湖街云曦街 4号碧

桂园中心 16 楼

新塘支行：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解放北路 130

号

开发区分行
分行本部：广州市黄埔区科珠路 218 号 A 派科

技园 1栋 3楼中国银行饭堂

花都分行
分行本部：广州市花都区天贵路 115 号中建精

诚大厦第 2层

荔湾支行
支行本部：广州市荔湾区康王北路 1083 号中国

银行 10 楼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研修中心 清远市清城区龙塘镇

（三）质量要求

1、蔬果类应保持较好的色泽和新鲜度，符合国家、地方食品卫生标准，不得有黄叶、腐

烂、泥沙等现象，农药等化学物不得超标，并提供农药残留检测证明（蔬菜利用率不低于 95%）。

2、冻品、干货类为一级以上的优质品，有生产厂家、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3、水产品必须保证新鲜、外观完好、无异味、肉质饱满、不含致病菌和污染物等指标（利

用率不低于 95%）。

4、鲜肉类全部来源于正规肉联厂，保证为当日新鲜肉，并提供政府检疫部门出示的检疫

合格证明（鲜肉类利用率不低于 98%）。

5、不得提供其他不符合食品卫生标准和要求的食材。

6、供应商所供应的食材来源渠道要清晰、正当、可靠，必须符合国家卫生和质量标准，

确保质量安全。在供货时不得提供以下食材（包括但不限于）：（1）无品名、产地、厂名、生

产日期、保质期、中文标识及原料说明的定型包装食品。（2）超过保质期限、临近保质期（除



特殊商品外，超过保质期 70%时限为临近保质期）或不符合食品标签规定的定型包装食品。（3）

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或者其他感官性状异常，含有毒，

有害物质污染，可能对人体健康有害的食品。（4）病死或者死因不明的水产品，畜，禽及其

制品，劣质食用油，不合格调味品，工业用盐，非碘盐或非食品原料和滥用食品添加剂，农

药残留超标的蔬菜等。

7、对于不符合我行质量要求的品种可无偿退货或换货,如换货，供应商必须在我行规定

的时间内把货品送到目的地，换货未按规定时间送达的，我行有权扣罚当天总货款的 10％作

为违约金，违约金在供货结算款内扣除。

8、凡因供应商所供产品质量问题造成采购人人员食物中毒等严重后果的，供应商必须承

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

（四）数量要求

1、保证配送品种斤两的准确性，以我行验收数量为准，供应商每次随货送上一式两份的

送货清单，供双方验货后签字确认（如有，也可使用线上签收方式），双方各持一份，作为送、

收货及后续费用结算的凭证。

2、经我行现场验货数量为准。

3、送货时间要求：在我行规定时间内将货物送至指定地点，供应商如送货迟到超过 30

分钟，可扣罚当天总货款的 10％。

（五）品质不符处理

1、经发现供应商有私自更改采购清单中货品的行为以违约论处，我行有权绝收，由此产

生的一切损失和费用由供应商承担。出现上述情况的，每次供应商应当支付人民币 1000 元的

违约金，违约金由供货结算款内扣除。出现 3 次上述情况的，我行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有

权没收全部履约保证金，赔偿我行因此造成的损失。

2、我行发现采购货物不能正常食用的，供应商应无条件退换。供应商未能履行合同所定

事项，或供应不合格的、假冒伪劣、以次充好的商品，我行退货后将记录在案，并要求供应

商承担违约金，供应商还须赔偿因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情节严重的我行有权解除合同，并

有权没收全部履约保证金，取消其供应资格。

3、供应商不能按核定的供货价交付某些商品、不能提供与其承诺相符的服务或供应商存

在违反合同的行为，须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情形：

（1）供应商在收到我行订货要求后，在承诺的供货时间内不能供货的，每次供应商应当

支付人民币 1000 元的违约金，违约金在供货结算款内扣除。出现 3 次上述情况的，我行有

权单方解除合同，并有权没收全部履约保证金，赔偿我行因此造成的损失。



（2）采购商品在保质期出现损坏的，供应商应承诺提供替换服务，因替换货物产生的费

用由供应商负责。

（3）供应商的送货单必须详细注明商品的品牌、品种、单价、数量、送货单不得涂改。

标记不清的，我行将拒绝签收。

（4）供应商指定的项目经办人员均须持有健康证，送货专员必须穿着便于辨认的工衣和

配戴胸卡，送货专员为我行配送活动时必须严格遵守我行规定，不得做出有损我行形象和利

益的事情。

（5）供应商不得泄露我行的商业秘密。泄密造成我行损失的，供应商向我行支付

10,000.00 元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我行损失的，供应商仍应继续将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损

失和法律责任。

（6）供应商应严格遵守相关食品卫生安全规定等相关规定，一经发现供应以下情况食材，

除全部退货外，我行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将取消供应商的供货资格，没收全部履约保证金，

供应商并承担由此对我行造成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

a.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或者其他感官性状异常，对

人体健康有害的；

b.含有毒、有害物质或者被有害物质污染，对人体健康有害的；

c.未经动物检疫部门检疫、检验或者检疫、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及其制品；

d.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畜、兽、水产动物等及其制品；

e.掺假、掺杂、伪造，影响营养、卫生的；

f.用非食品原料加工的，加入非食品用化学物质或者将非食品当作食品的；

g.超过保质期限的;

h.其他有害健康的食品。

（六）包装、运输、保管

1、所采购的食材、食品需用冷藏车配送。

2、包装必须与运输方式相适应，包装方式的确定及包装费用均由供应商负责；由于不适

当的包装而造成货物在运输过程中有任何损坏、丢失的，由供应商负责。

3、包装应足以承受整个过程中的运输、转运、装卸、储存等，充分考虑到运输途中的各

种情况（如暴露于恶劣气候等）和当地的气候特点，以及露天存放的需要。

4、每一包装箱两个侧面用不褪色的油漆和明显易见的中文字样做出标记。标记内容包括：

箱（件）号、装运标志（唛头）、毛重（kg）、尺码（长×宽×高，用 mm 表示）、净重（kg）、

到货地址、收货人名称、货物名称、合同编号以及“勿近潮湿”、“小心轻放”、“此边向上”



等。

5、货物在现场的保管由供应商负责，直至验收完毕。

6、供应商保证所提供的食材都是正规合法符合国家相关规定，每种食材的信息应与订购

清单一致。保证不送出长期积压污损的食材。

（七）器具保管

供应商配送器具（如菜筐、豆腐板、油桶、洗洁剂桶、气泵等）因实际需要留在我行作

业场所的，双方须做好交接手续，我行妥善保管并及时归还供应商；如有遗失、损毁，我行

照价赔偿，供应商须在签订合同后 7 天内将上述器具价格书面通知采购人（但若供应商提供

的价格明显高于市场价格的，上述器具的价格按双方确认的市场价格计收），否则，我行不予

与赔偿。

（八）食品安全责任

1、供应商提供的食材必须来源于正规渠道，供应商的供货方必须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

（国家法律、法规另外有规定除外），食材安全可追溯。

2、供应商必须遵守国家的《食品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

定，提供的货品必须符合国家、地方有关卫生标准，保质、保量、保鲜且符合我行的要求，

严禁配送假冒、变质、过期的农副产品，不合格的货品，否则供应商必须无偿包退包换。

3、供应商须对我行购买的食材分类用器具装载，不得混装，运输过程应采取相应的保鲜

防护措施。

4、如因供应商所送的食材引起食用人员身体不适、发生食物中毒等问题，经市级卫生健

康、市场监督等部门确定后为供应商责任的，我行有权单方解除合同，不予支付任何费用，

并有权没收全部履约保证金，同时有权要求供应商承担全部经济赔偿与法律责任。

5、供应商应保证供应的货品均为正规生产的新鲜（冰鲜除外）、检验合格、无毒、无辐

射、无侵权货品，符合国家、地方有关卫生、质量、包装和保质标准，使用有效期内的货品，

且其剩余有效期不得少于标注有效期的 75% 。

6、供应商提供的鲜鱼、肉类保证每日新鲜，提供的猪肉、牛肉、羊肉、鸡、鹅、鸭等须

为定点屠宰厂（场）经检疫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的产品，具有由定点屠宰厂（场）加盖验讫

印章并出具《畜产品检验证明》或《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所有产品可溯源。

7、供应商提供的蔬果必须保证每日新鲜，应当优先选择无公害认证的蔬果，提供的蔬果

应符合食品卫生安全法律法规要求并出具有效了农产品检验证明，达到上市蔬果标准。我行

使用“农药测试卡”检验蔬菜农药含量，如含量超标，我行有权要求供应商无条件退货或换

货。每出现 1次含量超标情况的，我行有权要求供应商支付人民币 3000 元的违约金，违约金



在供货结算款内扣除。出现 3次以上含量超标情况的，我行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有权没收

全部履约保证金，同时有权要求供应商赔偿我行因此造成的损失。

8、货物有包装的，货物的包装必须完整清洁（无损、无污、无皱），我行有权拒收包装

不整齐、已拆封的商品。

9、我行发现商品出现损坏（包括表面损坏），或出现水渍、串味、受潮等导致货物性质

改变的，供应商必须无条件退货或更换商品。

10、供应商提供假冒伪劣、过期、变质的、有毒食材的，一经发现，除按采购人要求无

条件退货或换货外，还应承担如下违约责任：

a.供应商提供假冒伪劣、过期、变质食材的，我行有权要求无条件退货或换货，供应商

将被要求支付当次供货款 2倍的违约金，违约金在供货结算款内扣除。

b.供应商若提供有毒食材，造成食品安全事故的，经有关单位鉴定原因后，如确实为供

应商提供的食材问题，供应商须负担中毒人员全数的医药费和其他经济损失，我行将有权单

方解除合同，取消供应商的供货资格，没收其履约保证金，供应商同时承担相应的民事及刑

事法律责任。

11、因食材的质量或产地等问题发生争议，我行或供应商认为有需要，可以共同提出或

分别提出质量鉴定，省质检部门与市质检部门的鉴定结论不一致的，以省质检部门的鉴定结

论为准。食材符合规定标准的，鉴定费由我行承担；不符合规定标准的，鉴定费由供应商承

担，并须承担相应的责任。

（九）其他要求

1、我行对应急食材有采购自主权，我行有权直接向非本项目入围供应商的其他供应商采

购，不受本项目入围供应商制约。

2、其他有关处罚条款按合同约定执行。

3、供应商首次供应时，应提供《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

代码证》（如三证合一只需提供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证照正副本复印件并加盖公

章给我行备案。

4、合同期内供应商保证足够的货物供应，不能以任何理由中途停止供应。

5、供应商须有专人负责售后事宜，按照约定及时响应需求，安排配送。

6、履约保证金按采购合同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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